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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在礼物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建立“道义关系调适”的分析
框架，用于解释红白喜事宴请中“请客不收礼（金）”的新现象。 基于江西省
西县西村的个案，笔者发现这一现象经历了不受助关系的临调、受助关系的
分解、不受助关系的扩大以及受助关系的选择等过程。 村民在声望建构与道
义选择的交织中调适着道义关系。 当社会位置向上变动或流动资源增多时，
声望建构的需求增加，不受助关系扩大，受助关系缩小；当社会位置向下变动
或流动资源缺乏时，可受助关系受道义责任与关系程度的影响。 上述能动性
过程与结构性因素交互作用，形成道义关系调适的机制，影响着礼金收受规
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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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喜事宴请中收礼（金）是中国地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礼物规

则。 主人办红白喜宴，客人携礼金相送，主人收受礼金，宴请呈现着一

种礼物逻辑。 改革开放后，随礼金额普遍升高，给送礼者造成经济负

担。 然而，在红白喜事宴请普遍收礼（金）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却出现

了“不收礼（金）”（以下简称“不收礼”）的现象。 在广州，主人收到礼

金时只折一个角或者摸一下红包后就退还给宾客；佛山、顺德等地在改

革开放后一直有“不收红喜事礼金”的规定；笔者家乡江西省西县（文
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均已做匿名化处理）当下也流行“请客不收礼”的
新规则。 为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遵循宴请收礼（金）的规则时，会有一

些地方遵循与之截然相反的规则？ 这种相反的规则———“不收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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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产生的？ 它的社会过程是什么？ 这便是本文要探讨的经验问题。
在礼物研究领域，对于“收礼”现象已有大量的分析，但鲜有对“不

收礼”机制的研究。 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等礼物研究学者在讨论为什

么要回礼时，将“不收礼”笼统地归类为“拒绝交往行为”。 难道所有的

礼物都要收吗？ 莫斯及其后续学者较少对为什么“不收礼”进行更深

入的分析。 在“不收礼”成为新规的地方，它并不代表拒绝交往。 那它

代表什么呢？ 我们基于江西省西县西村的个案研究发现，“不收礼”是
道义关系调适的过程。 这种调适不是扁平的交换理性塑造的，而是由

道德声望的竞争与道义责任的考量交织而成。 村庄的社会流动成为道

义关系调适的结构性因素。 道义关系的调适何以引发“不收礼”的新

规则？ 它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村落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如何促使人们自

发地调适道义关系？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理论问题。
本文属于个案研究，分析的是发生在江西省西县的宴请“不收礼

（金）”个案。 为了深入了解“不收礼”的发生过程，笔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５ 年 ３ 月、２０１５ 年４－９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在

江西省西县西村展开田野调查。 西村是一个自然村，下辖四个行政村，
核心街道上商店林立，亦开设有传统集市。 本文关注的宴请“不收礼”
个案与中国日常生活中普遍收礼情况不同，具有特殊性。 然而，“不收

礼”个案具有被外推与拓展的理论意义（王宁，２００２）。 贺雪峰（２０１１）
曾指出，中国的随礼与人情交换在异化。 本文将基于西村宴请中出现

的新现象，先从表层展现随礼变化的新情况，再从深层分析村落共同体

维系方式的变化。

一、礼金规则变迁实践中的道义关系调适：一个分析框架

礼物研究一直为人类学、社会学所关注。 自莫斯的《礼物》 （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ｅ ｄｏｎ）一书出版以来，礼物交换制度更是受到全球性关注。 学者们

（莫斯，２００５；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６０；Ｇｒｅｇｏｒｙ，１９８０；Ｃｈｅａｌ，１９８８；Ｃａｒｒｉｅｒ，１９９１；
Ｙａｎ，１９９６；Ｍｉｒ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１；Ｍａｒｃｏｕｘ，２００９；Ｄａｖｅ，２０１６；Ｙａｎ，２０１７ａ）基于

各地的礼物交换规则实践，探讨礼物规则背后所呈现的文化制度以及

这种规则在新时代遭遇的变迁。 中国出现礼物规则由“收礼”到“不收

礼”的转变，要求学者们从以往对礼物回馈制度的关注转到对收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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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关注上来。

（一）回馈制度

在礼物交换规则的讨论中，对赠与—回赠的讨论已形成了一种莫

斯主义的范式。 莫斯在《礼物》中非常注重对回礼义务机制的探讨：什
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 毛利人的礼物承载着“曼纳”所具有的

巫术力、宗教力和精神之力的东西，它有“豪”（Ｈａｕ，指非生物和植物中

的灵魂与力量）一样的灵力，即礼物之灵。 礼物承载着送礼者的精神

气质。 接受物的精神本质甚至意味着接受了送礼者的部分灵魂。 收礼

者收到的是“某种灵活而不凝滞的东西” （莫斯，２００５）。 因此，收礼者

一定会承担责任，给予回报。 对不回报者，礼物之灵会给予惩罚：使留

下礼物者被巫术或宗教上身，以致生病、丧命。 然而，莫斯论述的回馈

制度在具体的礼物交换实践中又有差异。 基于此，莫斯主义者们展开

了一系列讨论。
在礼物是否需要回馈的问题上，又衍生出关于对称性礼物与非对

称性礼物的讨论。 前者指在礼物馈赠过程中礼物主体的关系是对称性

变化的，送礼时赠礼者是债权人，回礼时回礼者是债权人，相互之间既

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 后者则指非对称性的债权人与债务人。 古尔德

纳（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６０）很早就观察到互惠并不意味着等量。 格雷戈里

（２００１）指出，礼物交换在双方之间建立了不平等的支配关系，礼物赠

与者比接受者占优势，这种优势在礼物交换的过程中会发生对称性的

变化，双方会互占优势，也会相互负债。 古德利尔（Ｇｏｄｅｌｉｅｒ，１９９９）认

为，宗教提供的分等级的、不对称的关系使得人们永远不可能将自然

源、神、精灵所赋予的礼物回赠回去，人们一直处于原债当中。 哈里斯

（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７２）指出，地位低或相对屈从于捐赠者的接受者通常可以免

于履行回报义务。 贝尔克（Ｂｅｌｋ，１９７９）指出，对青年而言，其辈分和相

对缺乏资源的经济地位也可以减轻其以均衡方式回报的义务。 萨林斯

（２００９）指出，存在人人有份的利他性的一般化互惠，互惠精确等值的

均衡性互惠和只进不出、只谋利益的消极互惠。 因应亲属关系的亲疏

及共居距离的远近，互惠类型会有所不同。 阎云翔（２０００）较为深入地

讨论了非对称性互惠。 他认为，由权力、文化及宗教等导致的等级尊卑

的存在塑造了“不回礼”的合法性。 中国存在两种“不回礼”的情况，一
种处于权力—依附型等级关系中，另一种则处于孝敬文化型尊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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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
围绕物品与主体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又衍生出关于礼物让渡性的

讨论。 达蒙（Ｄａｍｏｎ，１９８０）的个案发现，即使礼物已被送出，其原有主

人仍有索取的权利；赠与物被送出后，赠与者仍然保留着对礼物的某种

权利。 礼物与原有者的关系是不可让渡的。 然而格雷戈里（Ｇｒｅｇｏｒｙ，
１９８０）却坚定地认为，礼物中的可让渡性是不可能的，借由礼物达成资

本积累也是不可能的。 韦纳（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２）则指出，在赠与物品的过程

中，存在一种被赠与者“给予的同时又保留”的物品，即不可让渡的物

品。 这种不可让渡的物品必须保留，因为它们肯定着个人、群体之间的

身份差异。 阎云翔（２０００）将这种给予—保留的原则视为与互惠原则

相区别的原则。 古德利尔（Ｇｏｄｅｌｉｅｒ，１９９９）认为，不可让渡的物品是那

些珍贵之物和避邪之物，是体现着权力、具有象征性价值的物品。 它们

之所以不可让渡，是为了更好地让渡，即“保留是为了更好地赠与”。
基于送礼与回礼之间的时间间隔，又可以区分出即时回礼与延时

回礼。 古德利尔（２００７）将刚赠即还的礼物称为“荒诞礼物”，他指出，
这种礼物看起来是即时性地结束了债务关系，但实际上是一种“再
赠”，这种即时性回礼不是“返还”，而是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联结为一

种互惠依赖的双重关系中，使得整体性的赠与具有了运动性。 即时性

回礼说明没有真正“返还”的东西，互惠的权利与义务处于运动式的延

续过程中。 然而，布迪厄（２００３）却认为回赠应该是延期的和有差别

的，否则就构成一种侮辱，立即回赠完全一样的东西无异于拒绝。 他认

为，即时性回礼是一种变相的施压，它以另一种方式强调赠与意图，将
原赠与者列入功利主义的范畴。 在他看来，即时回礼是不懂策略的行

为，延时回礼是合乎时宜的令人敬重的方式。

（二）收受制度

莫斯及其追随者探讨的都是礼物的回馈制度。 在莫斯的论述中，似
乎解释为何要回礼比解释为何要收礼显得更为重要。 他只用“轻易能找

到大量关于接受义务的实践”及“免不了要接受礼物”（莫斯，２００５：２３）来
模糊地论述收礼层面上颇具强制性的义务；笼统地将收礼视为普遍的义

务，没有去阐释不同的收礼义务，也没有分析收礼为何会存在或者不存

在的问题。 后续的莫斯主义者也没有深入分析礼物规则中的收受问

题，而是将收礼视为想当然的文化规则。 例如古尔德纳（Ｇｏｕｌｄ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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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就认为收礼的义务连同送礼、回礼的义务一同嵌入于文化的内

在规定。 舒默（Ｓｈｕｒｍｅｒ，１９７１）和奈瑟（Ｎｅｉｓｓｅｒ，１９７３）将收礼视为与送

礼一样的制度，都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同。 他们的讨论中已经默认

送出礼物就是一定会收礼的。 在这些分析模式中，对送礼或给予的理

论分析同时也代表着对收礼的分析。 收礼与赠与一样，是义务性的礼

物互惠体系的重要部分，都受礼物之灵的约束。
但值得思考的是，收礼真的如回礼一样是强制性的义务环节吗？

施瓦茨（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６７）认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在收礼或者拒绝礼物时

起着重要作用。 他指出，我们战略性地给予、接受和拒绝礼物，从而象

征性地预测身份。 然而，佩里（Ｐａｒｒｙ，１９８６）更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
他指出，无论是否需要回馈，莫斯主义者们都忽略了“互惠与不互惠已

成为意识形态”，一种关于无私馈赠的意识形态与一种纯粹利益交换

的意识形态。 这两种意识形态并不是此消彼亡，而是同时出现并平行

演变的（Ｐａｒｒｙ，２０１７）。 因此，在礼物的收受上，佩里认为赠与是纯粹的

意识形态，礼物送出后，当收礼者回礼时，原赠与者不能收受。 所以，女
儿婚后回娘家村庄，甚至连一杯水都不能接受。 除非采取正确的礼节，
否则礼物将给她们带来不幸。 为了杜绝不幸，印度上座部佛教中的礼

物根本没有接受者。 阎云翔（２０００）也曾指出，印度檀施接受者在接受

回赠时的犹豫是因为需要消化包含在檀施中的不吉利因素。 为何收受

者会对收礼进行一种“现代利益式”的考量？ 佩里认为，礼物内部包含

着一个隐式的进化模型，强制性的义务正在逐渐衰减或收缩。 具有美

学、宗教、道德、法律和经济性质的群体交流已被剥夺，只剩下个人之间

的经济交流。 以库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礼仪性物品正从团体和个人

身上分离开来，发展成为现代经济中去个性化的货币。 因此，礼物中的

义务性与逐利性逐渐交织，甚至演变为受到学者们批判的礼物经济。
曲尔（ Ｃｈｅａｌ，１９８８） 指出，礼物经济渐渐演变为一种冗余交易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礼物不是铁定的必需品，收礼和赠与越来越成

为一个相对自主的交换模式。 人们越发逃离那些由社会角色决定的礼

物交换。 礼物越发用于建构某种自愿的社会关系。 越来越多的礼物是

多余的，是超越规范意义的。 礼物并不一定能给接收者带来优势，对其

生存及幸福感并无益处。 接受礼物的人对送礼者没有利益企图，甚至

会觉得接受礼物是被冒犯。 没有人在礼物交换中获利或者受损。 马库

斯（Ｍａｒｃｏｕｘ，２００９）分析指出，礼物经济易带来关系困扰，因而人们会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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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礼物经济，以避免关系负担。 他发现，以往蒙特利尔人在搬家时通常

以礼物的逻辑行事，即喜欢找朋友搬家。 后来，找朋友搬家开始出现一

些负功能，如找朋友帮忙搬家容易导致羞耻、压抑、尴尬等状态，而且人

们对于负功能的忍受程度也在逐渐降低，甚至认为找朋友帮忙使自己

处于一种被动的服从状态。 因此，蒙特利尔人开始排斥并逃避礼物经

济，向市场购买服务，通过转向一种匿名的、无需借助关系的市场交换

来逃脱“欠给予者债”的困境。
在上述分析中，礼物既是一种物质负担，也是一种关系负担。 为了

减少这些冗余的负担，人们不展开礼物交换，不强迫自己购买礼物。 这

与中国礼金交换的产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礼物交换规则由实物向

货币转换，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因送物而产生的冗余性，与物相比，礼金

本身具有实实在在的购买与支付功能。 进一步将二者放在不收礼的产

生机制中分析，不免就会思考：是否是礼金的冗余性与造成的负担导致

了不收礼（金）的现象？ 或者是为了逃避关系而选择不收礼（金）？ 马

库斯用逃避关系来解释拒绝礼物交换的逻辑，但这无法解释本文“不
收礼”中依然保持宴请关系往来的实践。 直接用逃避礼金负担作为解

释机制，就容易过度关注利益考量而忽视道德实践。

（三）道义关系调适

事实上，礼物交换不仅指涉主体的利益性角色，还应有道德及义务

角色的思量。 莫斯（２００５）在礼物研究中反复强调：礼物是自由与约束

的交织。 他将礼物交换的主体定义为道德人。 佩里（Ｐａｒｒｙ，１９８６）也看

到礼物交易双方是具有道德身份的人，而不是自由的个体。 但是，这种

道德身份也在发生变化。 阎云翔（Ｙａｎ，２０１７ａ）指出，现代礼物的给予

者和接受者是自由的个人，而不是道德人，人与物之间处于分离的状

态。 东北下岬村村民越来越喜欢代表个人而非家庭的礼物赠与，如恋

人间的礼物往来，这体现了中国人对个体化、自由性的追求（阎云翔，
２０１２；Ｙａｎ，２０１７ｂ）。 不仅个体性的礼物在发生变化，道德性的礼物也

在发生变化。 在下岬村，年轻村民逐渐对道德约束的义务性礼物表现

出不满。 他们调整了从父辈家庭继承而来的礼物关系，不回馈那些给

他们或他们的父母送过礼物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礼物的赠与、退回周

期被分解，礼物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Ｙａｎ，２０１７ｂ）。 尽管阎云翔关注

的仍然是回馈制度，未对收受制度进行解释，但他的分析为解释礼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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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规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收受礼物不仅需要进行理性的利益衡

量，还需要解析履行道义义务的实践。
从目的的角度看，仪式性宴请中的礼物交换指涉了交往理性

（Ｂｌａｕ，１９６４）；但从结果来看，礼金赠与还涉及资助宴请的道义性。 礼

物除了具有交往功能外，还具有可以资助宴请者分摊宴请成本的功能。
这种资助性功能夹杂在义务的履行过程中，体现着礼金的道义性。 普

里查德 （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１９４０） 笔下的努尔人会资助亲属牛奶。 皮多克

（Ｐｉｄｄｏｃｋｅ，１９６５）指出部落首领间通过食物交换，以一种合作互补的方

式应对产量变化的影响，使非丰收年的影响最小化。 哈里斯（Ｈａｒｒｉｓ，
１９７２）认为，部落间的冬季庆典仪式其实是食物由高生产力部落向欠

发达部落的一种转移方式。 这种转移是发生在因自然、地理环境差异

导致的丰产部落或者歉收部落之间的相互资助。 余光弘（１９９６）用经

济实用性分析了台湾兰屿雅美族的以同易同式交换与以有易无式交

换，两者都具有弥补资助的意义，前者旨在弥补因为时间因素导致的暂

时性匮乏，是时间的互补；后者则旨在以生态圈内可生产之物换取本生

态圈内不能生产之物，是空间的互补。 这些学者强调了交换及仪式性

宴请中的资助性功能。
当把视野转移到中国的礼金交换制度时，可以看到，礼金恰好也承

担着资助的使命。 一些学者在对嫁妆进行分析时指出，彩礼不是一种

婚姻支付，而是一种婚姻资助，它帮助女性确保其婚后在夫家的地位，
也以礼金的形式帮助女性支付相关花费（Ｃｏｈｅｎ，１９７６；Ｗｏｌｆ，１９８５；阎云

翔，２０００）。 嫁妆的资助性可以延伸至对礼金的资助性分析上。 仪式

性宴请中的礼物交换有着多重往来关系：第一重是宴请—送礼的往来

关系，第二重是宴请—回请的往来关系，第三重是收礼—回礼的往来关

系。 在一定关系范围内相互出力帮忙举办的宴请中，还存在出力—回

力的往来关系。 这四重往来关系都体现了交往功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Ｍｏｌ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都是基于交往关系产生的往来关系。 但在

客观效果上，第一重及第四重往来关系中的“礼”与“力”还具有资助

（ａｉｄ 或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功能（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７；Ｃｈｅａｌ，１９８８；阎云翔，２０００），延
伸出礼物的道义性。 集体时期，礼物交换以物的形式帮助满足人们对

物资的需求。 改革开放后，礼物交换以礼金的形式出现，资助宴请者抵

消部分宴请成本。 宴请中的“力”则是一种劳动资助。 第二重与第三

重往来关系中的“宴请—回请”与“收礼—回礼”则更多地体现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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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延续功能，宴请与礼金本身体现的是双方的交往关系。 而第一

重与第四重则体现为相互间的资助，礼金的赠与及收受体现着双方在

资助层面的道义关系。
礼金的资助功能反映着村民在宴请中的道义责任，这种道义性类

似于汤普森（２００２）道德经济（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中所定义的融合社会规

范和集体经济功能的道德；也与斯科特（２００１）在农民生存规则中强调

的反映社会公正、权利义务及互惠观念问题的道德含义一致，呈现的是

一种关于帮助与正义的慷慨逻辑；也是曲尔（Ｃｈｅａｌ，１９８８）指涉的为平

衡集体成员关系而开展的对他人资源的再分配。 曲尔明确指出，人及

人的礼物交换必须放在道德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化社会关系中来研究。
资助方与被资助方之间的礼金交换关系是一种道义关系，当资助行为

产生时，道义关系便产生；当资助行为变化时，道义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请客由“收礼”向“不收礼”的变化，其实是宴请者从道义的维度

对于是否收受宴请对象的资助进行的分解，这就意味着宴请者在不断

地调适自己与宴请对象之间的道义关系。
因此，本文尝试用道义关系调适这一概念，分析礼金交换规则中收

受制度的变迁，进而呈现请客“不收礼”与“部分收礼”的本质内涵。
“不收礼”是基于道义的维度将礼物关系区分为受助关系与不受助关

系。 这两种关系在仪式性宴请中被不断地调适。 道义关系调适不仅可

以概括“不收礼”的表层过程，还可以作为一种深层的解释机制。 道义

关系调适是声望建构与道义选择两个要素的调和结果。 这两个要素的

调和又受到村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共同体维系方式的

变化影响着村民对道义关系的调适。 在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过程

中，个体的人生境遇与价值需要影响着村民的礼金收受实践。

二、声望补偿：不受助关系的临调

西村“不收礼”的雏形是改革开放后恢复身份的家庭在宴请中“不
收礼”的行为。 基于声望补偿的需求，他们临时调整了村内的“收礼”
规则，将原来的“收礼关系”临时性调整为“不收礼关系”。 尽管是临时

性调整，但这些人的“不收礼”会对原来共享的宴请收礼金规则造成冲

击，打开礼金收受制度变化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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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的下降与地位崛起

身份群体的社会流动引发了补偿社会声望的需要（王春光，２０００；
黎相宜、周敏，２０１２），他们利用不受助的宴请行为来补偿其一度降低

的社会声望。 西村最早通过仪式性宴请来宣告社会声望恢复的是一位

侨属———景升。 在摆寿宴时，他的儿子以“不收礼”的慷慨性炫耀来表

达其对父亲工作恢复的“高兴”，这是“不收礼”的早期雏形。 他们也成

为村内社会声望补偿的早期实践者。
“大集体时期”，景升的父亲广城本是教师，曾因批评粮食归集体

所有不能充分激励农民的积极性而被降低了身份，成为“有成分”者。
那时“有成分”者在村里属于底层弱势群体。 在工作安排上，他们被安

排从事最低等的工作———养鸭子。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要接受大队、民
兵及群众的监督。 在资源获取上，他们没有习得知识的条件与途径。 他

们无法上学，甚至连与知识相关的书报都无法获得。 由于受歧视，他们

的社会地位处于村内最底层，被人看不起，其社会声望受到了严重损害。
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后，不仅恢复了许多“有成分”者的社会身

份，还提出了联结海外关系的政策。 曾处于村庄底层的广城因哥哥在

美国而成为侨属，被县里选为侨务代表，又担任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

员等职。 在恢复身份后两年，广城还恢复了原来的教师工作。 退休后，
他又到村内的宗族理事会任职。 广城在村里的社会声望一跃而升。 他

的儿子景升早年因“有成分”而未能读完初中，恢复身份后继续读完了

初中，毕业后留在西村任教师。 他也以侨属的身份接替父亲成为侨务

代表，还担任了西县六届政协委员。 景升家在“大集体时期”因为身份

下降导致地位下降；恢复身份后，不仅身份与普通百姓相同，而且还因

为是侨属的缘故恢复了工作，再加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以及广

城在宗族理事会任职，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二）慷慨的不受助与声望补偿

地位的崛起给村民提供了补偿以往因地位丧失而声望受损的机

会。 当机会变为实践，“不收礼”的行为便出现了。 曾处于村庄底层的

村民在身份提升后，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新位置。 此时，仪式

性宴请就成为最重要的展演平台。 特别是寿宴与丧礼都与父辈有关，
所以村民非常注重对父辈人生经历的回顾。 在宴请中，以不收他人礼

金的形式宴请他人，有利于展示对他人慷慨的道义，进而提高道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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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弥补以往因身份地位降低而缺失的尊重。 因此，“不收礼”便作为

慷慨的表现形式得以实践。
景升家是最早通过“不收礼”的慷慨性宴请来强调身份恢复的家

庭。 景升的父亲恢复身份时已经 ６０ 岁了，两年后他又恢复了工作。 为

了表示庆贺，景升在父亲 ７０ 岁（１９８５ 年）生日时办了一场对所有人都

“不收礼”的慷慨宴席。 景升说：“做 ７０ 岁（生日）的时候我家开始不收

礼。 我们最打前（早）的”（２０１５０２０５ －景升 － Ｍ）。 为何景升在父亲 ７０
岁的时候“不收礼”？ 要知道景升家身份地位下降后，景升除了他自己

结婚，没有办过其他的宴席。 父亲 ５０ 岁、６０ 岁时都没有办寿宴，但是

到 ７０ 岁的时候，景升为父亲办了一场二十多桌不收礼金的寿宴。 提及

“不收礼”的原因，他说：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收礼？ 我们是感觉高兴啊！ 原因是这样，
我爹原来（是）受过压迫的人才啊。 后来还恢复了他的工作嘞，我
们就觉得高兴。 就不要他们的礼了嘞。 那时候，他们舞灯的来了。
那个时候的钱多少啊？ ３０ 元，我老伯（哥）、嫂子、我、我爹，我们一

起接过四个灯。 接一个就给一个（红包）。 那个时候七几年的票

子啊。 你说舍得？ １２０ 元的舞灯钱，就是因为高兴，恢复了工作。
（２０１５０２０５ － 景升 － Ｍ）

对景升全家而言，“不收礼”及灯彩队上门时全家人大方地赠出

１２０ 元，都是因为“恢复了工作而高兴”。 这种以慷慨为表达形式的“高
兴”有两层含义：一是因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二是通过宴请的形式

向亲友宣告自己地位的提升，以获得社会声望，进而补偿以往不受人尊

敬的经历。 不过，景升家并不是完全在炫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

非常好，而且他们也并没有频繁地举办宴请。 广城 ８０ 岁生日时并没有

摆寿宴，到 ９０ 岁的时候摆了寿宴。 在父亲 ９０ 岁那场寿宴中，景升也没

有收礼。 他特别强调宴席给他带来了“面子”：“我爹 ９０ 岁的时候，县
领导来了，政协、人大、侨办（都）来慰问。 他们说对我爹表示尊敬，我
爹还是（镇）人大代表，又是侨办（的人）”（２０１５０２０５ －景升 － Ｍ）。

对于被宴请者而言，景升父辈的经历引发了村民的道义同情，宴请

者在寿宴中采取“不收礼”的慷慨行径，能获得他们的理解，不会遭致

反对。 但是，景升家的“不收礼”在初期并没有引起村民的大规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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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也没有直接引发“不收礼”的连锁反应，只是对“不收礼关系”的临

时性调整。 尽管是临时性调整，但却开了“不收礼”的先例，打开了礼

金收受制度变化的缺口。 缺口一旦打开，原来共享的收礼规则就具有

了转变为共享的“不收礼”规则的可能性。

三、道义反省：不受助关系的分解

“不收礼”规则的真正变化始于宴请者对礼金关系的分解。 基于

对收礼金给老人带来负担的道义反省，宴请者先行退回了老人的礼金，
对老人采取了“不收礼”的做法。 这种基于礼金负担的道义考量，成为

引发礼金收受规则变化的第一个契机。

（一）“孙叔”：村庄老人地位的崛起

宗族复兴后，老人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西村境内主要

以邓姓为主，兼有其他零星姓氏。 邓姓分上、下两祠。 改革开放后，境
内宗族得到复兴。 其中重要的推动力量便是迁至县城与留守农村的老

人。 当地人用一种很尊敬的词汇“孙叔”称呼这些老人。 特别是“理事

的‘孙叔’” （宗族理事会成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宗族精英。
“理事的‘孙叔’”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担任的。 一般来说，担任者有两

类人：一类是在退休之后投身宗族复兴事业的体制内成员，如九修族谱

理事会总编和副总编曾分别担任西村初中校长和县政府办公室副主

任，两人退休后均曾在宗族中担任要职；另一类是子代“在朝为官”者
的父亲，上祠族长邓宏林的儿子在大县公路分局任局长，为邓宏林能任

职增加不少法码。 这些“孙叔”通过主持村庄各类重要事务，得到了当

地人的地位认同。
“孙叔”在村庄中有较高的话语权。 在村庄政治方面，他们能对村

委会成员的选举、村内政策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平衡宗族内各房

族势力，上祠祠堂理事会的“理事‘孙叔’”要求村委会成员名额必须由

三大房族成员均分。 每个房族各担任村主任、妇女主任及会计中的一

个职位。 村庄各小组组长也多是由“理事的‘孙叔’”担任。 在仪式性

宴请上，他们是主要的参与人与评议人。 西村家庭举办大型仪式都会

邀请“孙叔”前去赴宴。 他们参与到主持仪式、协助仪式开办及为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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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生平等活动中。 通常只有在本村去世的人棺材与骨灰才能放置于

祠堂，否则只能放置在祠堂外。 而在判定棺材能否进祠堂这件事上，
“理事的‘孙叔’”有重要的话语权。 在日常生活中，“孙叔”还充当协

调人的角色。 特别是在子女过继、老人赡养等问题上，村民经常要求

“孙叔”出来协调。 “孙叔”会在宗族内表彰赡养老人的典型事例。 “孙
叔”在村庄中的作用使得老人在村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

（二）退老人的礼与不受助关系的分解

由于在村庄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孙叔”们被频繁地邀请参加仪

式性宴请。 然而，因收入有限，频繁宴请随礼给老人增加了经济负担，这
就引发了宴请主人对是否该收老人的礼金进行利他性的道义考量。

“孙叔”们经常被优先作为房族代表或自然村代表请去参加宴席。
特别是当村民想大摆酒席时，“宴请孙叔”成为扩大宴请规模、提升宴

请档次的重要方法。 宴请这些年纪较大、有地位的“孙叔”，意味着宴

请者得到了宗族或房族的认可。 因为“孙叔”是仪式性宴请场合中的

重要参与者，“孙叔”的礼金负担也是最重的。 一些没有经济来源的

“孙叔”被宴请次数越多，送礼的负担也就越重。 为了减轻这些“孙叔”
的负担，一些村民在宴请中会退掉老人的礼金。 在一次村委会座谈会

上，就有两人谈到最早退掉的就是老人的礼金。 邓国民在 ３０ 岁、４０
岁、５０ 岁做生日时就没有收老人的礼金。 前屋组全组姓邓，组长邓留

敏将他们组不接老人的礼金追溯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从一开始分田到

户，队里就流行凑总礼。 后来发展到这个队有 ３０ 个人（要请），（其中）
有 １５ 位是老人。 （这）１５ 位老人的礼就不接”（田野笔记 １－Ｐ４４－邓留

敏）。 １５ 位老人都是一个自然村的，与组内宴请者都是“孙叔”关系，
送出的集体礼被退回是体谅“孙叔”们负担重。

事实上，不仅对老人不收礼金，对老师、做房子的师傅及地位等级

较高的村委会成员都会不收礼金。 对这些群体“不收礼”可以用阎云

翔提出的等级尊卑机制进行解释，即对这些人不收礼，是传统的尊重之

道。 虽然对老人不收礼可以用尊老机制解释，但也还有另一原因，就是

“孙叔”们年纪都较大，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有较高的收入。 频繁的宴

请使他们成为礼金负担最重的群体。 因此，宴请者对收受老人的礼金

进行了道义上反省，认为应该照顾村中的老人，减轻其礼金负担。 在

“退礼”初期，宴请者会在宴请结束后将老人的礼金退回。 收到“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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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刚开始会感到不自在，便又将礼金送回，但主人坚持体谅其难

处，老人们遂表示接受。 其后，老人渐渐认为主人不收其礼金是对他们

的尊重。 由此，对老人群体进行“退礼”便成为“不收礼”规则产生的导

火线。 老人群体被宴请者从收礼关系圈中分解出来，成为最早的不受

助关系圈。 这种不受助是对老人的道义反省，是对弱者予以扶持的体

现，是一种利他性的道义选择。

四、声望竞赛：不受助关系的扩大

前述“不收礼”的缺口被打开后，宴请者对老人送礼进行了道义反

省，通过退老人的礼金来缓解老人的被宴请负担。 可见，村民将老人群

体从礼金关系中分解出来，对老人的礼金进行了道义调适。 然而“不
收礼”的扩大还需要更大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宗族精英、有升学者家

庭及外出回乡者在村庄内出于声望竞赛的“不收礼”行为，这直接引发

了不受助关系的扩大与“不收礼”新规则的普及。

（一）对所有关系不收礼金———“白吃席”
当“孙叔”的礼金被退回时，经济能力差的老人会肯定退礼者的慷

慨行为。 但是部分“理事的‘孙叔’” （宗族精英），特别是儿女经济能

力强的家庭，则会有声望危机。 特别是在村中声望较高的宗族精英，当
自己频繁参与“不收礼”的宴请时，会感到自己因“亏欠他人”而处于道

德低点。 这种低道德感与其自身的高声望相冲突，进而引发了宗族精

英大范围的“不收礼”行为。 西村小学廖大花老师主动与我谈起她们

家的“不收礼”实践。 她认为西村“不收礼”最早应该是从她公公的生

日宴开始的。 问其原因，她谈到：“公公是南阳堂理事会的主任，当过

书记，又是老人，所以很多人请他吃（酒），７０ 岁的时候他就说吃了别人

没收礼的酒，自己也不收礼。”廖小华的公公是温广书记（已去世）。 为

了证实廖老师的说法，笔者在田野中还向下祠祠堂理事会会长景昌核

实过。 景昌确认温广书记是“最打前（早）不接礼”的。 温广书记曾对

景昌说过，他自己要求儿子在他生日宴请中不能收受任何人的礼金。
温广书记曾是东村书记，退休后任上祠南阳堂理事会主任，在村内

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经常被村民请来作为房族代表赴宴。 温书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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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宴时，村民都不收他的礼金。 恰恰是因他吃过许多别人“退礼”的宴

席，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欠了”别人，觉得自己处于道德低点。 于是，当
他儿子提出要给他办寿宴时，就想回一个不收礼的宴请，以扭转位于道

德低点的道德感受，重新获得宴请中的道德话语权与道德主动权，赢得

道德高点的位置。
温广书记有三个儿子，他的寿宴花费可由三个儿子来承担，宴请有

足够的资金来源，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声望竞赛。 温家最后办了 ３０ 桌宴

席，３００ 人参加完宴席后，都记得他办了一个“不收礼”的慷慨性宴请。
这时，“不收礼”的对象就扩展至整个关系圈范围。 由于赴宴者无需送

礼金，村民们普遍称这种不需要送礼金的宴席为“白吃席”。

（二）拓展“不收礼”的实践———声望竞赛

为何宗族精英能把“不收礼”的范围扩大到全部礼金关系？ 宗族

精英希望通过“不收礼”获得道德优越感，以此在宴请中重新扳回自己

的地位。 在“退老人礼”时，宗族精英感觉自己是债务人，宴请者是债

权人；“不收礼”后宗族精英能成为债权人，进而站上道德高点。 因为

对所有人均不收礼能让他再次得到村民的认可。 对宗族精英而言，虽
然他们的宗族理事会成员身份能增加声望，但是这种声望在宗族理事

会的换届选举中容易发生变化。 这就使得宗族精英需要借助宴请来强

化自己的社会声望。 这时，“不收礼”的宴请能强化他们的声望地位。
在宗族精英本来就为村民所尊重的情况下，“不收礼”能加强村民对他

们的尊重与认可，可以进一步提高宗族精英的社会声望。 对乡邻回馈

以“白吃席”就能够证明并增强自己在村中的社会声望。 因此，拥有社

会声望的宗族精英成了扩大“不收礼”范围的推广者。
当一位宗族精英通过“不收礼”宴请来扳回道德高点位置时，其他

宗族精英也加入到效仿“不收礼”的声望竞赛中。 在温广书记之后，王
荣生也通过摆“不收礼”寿宴来强化自己的声望地位。 王荣生是沙脑

村民小组中社会声望最高的老人。 虽然沙脑王家人口不多，但因为他

是西镇财政所退休干部，而且他还是沙脑王姓辈份最高的人，他也是王

氏宗族在西村的发言人。 不仅如此，他儿子还是村书记。 由于具有较

高的社会声望，村民请客都会请他去。 请他赴宴的人很多，一是沙脑村

民请他；二是他作为外姓代表，经常被其他小组的人请吃宴席。 他自己

生日时，儿子们表示要出资摆宴席。 他告诉儿子，“吃了别人的‘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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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酒席”，所以要求儿子为他庆贺生日的时候也“不收礼”。
宗族精英在村庄中有话语权，他们的行为有引领作用，能产生连锁

效应。 当他们实践新的“不收礼”规则时，便能引来不同群体的效仿。
有一类效仿者是有升学者的家庭。 西村历来重视教育，民国时期，宗族

就将农田赠予有学位的裔孙。 在“大集体时期”，“高中” “共大”毕业

者可以直接分配工作。 这种因受教育程度而带来的分配优势让村民意

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不少家庭身体力行，为实现子女的教育流动付出

了较大努力。 有考入大学者的家庭亦能获得“子女有出息”“父母会教

育子女”的名声。 因此，在子女升学时，家庭若举办“不收礼”宴请，更
能强化他们“会教育子女”的名声，让他们站上村中的道德高地。 事实

上，当“不收礼”的宴请开始扩散时，这种宴席成为乡邻对升学者家庭

的宴请期待。 乡邻们会“抬高”有升学者家庭的地位声望，以道贺的方

式间接呼吁他们举办宴请仪式。 宴请者出于维持面子、获得声望的目

的，不得不加入举办“不收礼”的宴请竞赛中。 由此，以往寿宴中的“不
收礼”规则慢慢在升学宴中得到扩散。

另一类效仿者是有外出回乡者的家庭。 外出人口对本村关系网络

的功能依赖减少，他们更注重通过仪式性宴请来进行声望建构。 在村

庄内部宗族精英引领了“不收礼”习俗后，他们也参与到“不收礼”的声

望竞赛中。 这种“不收礼”的宴请被成功借用过来，建构他们外出的流

动价值。 对西村而言，村民们普遍认为“留在家里的都是没本事的”，
人口流动便被村民认为是有“本事”、实现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机

会。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村民逐渐搬出原来的自然村。 他们或者搬迁至靠

近公路的地区，或者搬迁至西村集市中心，或者搬迁至西县、西市，甚至

移居外市。 在逐渐外迁的这十几年中，村民仍然与原属村庄发生着频

繁联系。 在摆寿宴、摆乔迁宴及回乡奔丧的过程中，村民用仪式性宴请

表达着自己与村庄的爱恨纠葛。 特别是在外出过程中实现了向上社会

流动的人们，在回乡宴请中更热衷于实践新的“不收礼”规则，通过各

种慷慨的方式加入村庄内的声望竞赛，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五、道义维持：受助关系的选择

在“不收礼”新规则的实践过程中，村庄内部还引发了对“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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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道义反省。 宴请者对于是否收受核心亲属关系与好友的礼金

产生了迟疑。 他们在这些群体中建构声望、赢得道德高地的需要不

强烈。 宴请核心亲属关系与好友是为了表达与宴请者的关系情感，
而不是为了进行道德声望竞赛。 拒收礼金会否定关系的亲密性。 因

此，有部分家庭仍然会接受核心亲属与好友的礼金。 事实上，接受礼

金的人通常是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们或因仪式成本太高，或因消费

能力较低，或因遭遇偶然事件而仍然选择收受核心关系网内亲友的

礼金。 他们收礼的原因在于仍然需要礼金的资助功能，因而继续维

持着礼金的道义性。

（一）“收部分礼”与部分受助关系的维持

在不收礼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并非每个家庭都会将“不收礼”的新

规则应用于每个宴请场合或者每个礼物关系圈。 在仪式性宴请中，有
三类家庭会选择保留原来的受助规则。

第一类是虽然经济水平居中，但因“不收礼”后仪式性宴请成本较

高、经济负担较大的家庭。 影响他们选择逃避“完全不收礼”的因素主

要有两个：一是宴请分摊者的数量。 需要独立承担宴席成本的宴请者

往往会选择逃避“完全不收礼”的规则。 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分摊

仪式性宴请费用的人少，无法完全支付仪式成本。 他们家庭的经济实

力不一定很差，但因宴请成本高，自身不愿意在仪式性宴请中独立支出

过高的宴请成本，因而会收取部分核心关系圈的礼金。 二是宴席类型

本身。 在婚宴与丧礼这样大型的仪式性宴请中，部分家庭会保留“部
分收礼”的规则。 由于婚宴与丧礼花费较高，一些家庭仍然会收受部

分家庭的礼金，保留礼金的资助功能。
第二类是一些并未实现教育流动、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没有抓

住机遇、在地理流动中并没有实现社会流动的村庄低收入群体。 在

仪式性宴请中，这些家庭要么选择逃避宴请、不办宴席，要么选择“收
部分礼金”来抵消开支，即只收核心亲属的礼金。 三口田自然村小组

是离西村较远的组，村民们多外出务工，较少经商。 组内成员一年除

去开销后的年收入仅有 ２－３ 万元。 三口田小组长非常抵触“不收礼”
的新规则。 他认为在西村流行的“不收礼”规则让他们感到负担很

重。 正如他所说，“做酒很难做，净料要买，鱼又不养鱼，猪又不养猪，
都要买”（２０１５０３０９－书记岳父－Ｍ）。 为了减轻负担，三口田人做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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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会收自己亲戚和朋友的礼金，这是因贫困而做出的选择。
第三类是家中遭遇偶然事件，或者家中有特殊事故而在仪式性宴

请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在西村调研时，村民邓东来因肝癌去世。 生

前他与妻子一直在外打工。 他去世后，其堂兄大剑帮他操办丧礼。 大

剑说，死者家属原本打算“不收礼”的，但是他与“孙叔”、死者兄弟姐妹

们讨论后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丧礼尽量做到花费最少，尽量帮死者家

属收礼金，以减轻丧礼负担。 东来的家庭条件本就差，在世时，因建房

欠下 ２０ 万元的债务。 东来得病前没有买大病保险，因而医疗开支都需

自己付。 得病前，东来的两个女儿还在读书；得病后，两个女儿都终止

了学业，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东来家中还有一个 ２０ 岁的儿子尚未

娶妻。 在这个偶然性事故中，“孙叔”们成为发起道义性帮助的主要群

体。 他们不仅节约丧礼花费，而且自己也成为主要的礼金赠送者。 理

事者大剑在丧礼中主动送了 ２０００ 元礼金。 在东来住院期间，东来的兄

弟每人凑了 ７０００ 元帮助东来减轻治病负担。 东来是前屋人，前屋的邻

居及与前屋相邻的村小组亦象征性地给予了帮忙。 前屋组 ３５ 人送了

６９０ 元的礼金，大红组有 ８ 人礼节性地送了 ８０ 元礼金，大街组、大富组

分别送了 ５００ 元、３３０ 元礼金。 事实上，如果按照“不收礼”的规矩，相
邻小组的礼金数量会更少，他们更多会送花圈。 若是不接受这些礼金，
通常会扣去 ３０ 元花圈费，而将剩余的礼金退回。 但是，这次帮东来理

事的“孙叔”们收下了礼金，这些礼金具有“帮衬”的意味。 大俭说，丧
礼只花费了 ３ 万元，非常节俭。 而收到的近 ２ ６ 万的礼金起到了很大

的资助作用。

（二）礼金关系圈的萎缩

在“不收礼”范围扩大及“部分收礼”的选择过程中，礼金关系圈也

发生着变化。 村民对于关系不密切的人“不收礼”有了接受度，但是对

于关系亲密也“不收礼”却产生了迟疑与反思。 一次，刚吃完邓国兴家

的九朝汤宴，邓国兴的姐姐与侄子在回家的车上聊起不收礼的事。 邓国

兴的侄子说：“自己亲戚的礼应该接一点吧，不是自己亲戚的就不要接，
亲戚不接就会拉得更远了。”我问关系是否会更远。 他说：“就会远，亲戚

之间本来就是要借借还还，借借还还才有亲。”邓国兴姐姐则说：“本来是

亲嘛，亲戚之间就是要亲回来亲回去，有来有去。”（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邓才－Ｍ）
邓才是小荷组组长，他与妻子在家务农，平时帮他人做水池，一年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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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路的收入仅 １－２ 万元。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间，在他的孙子、孙女过周以及

他自己生日的宴请中都收了亲戚礼。 对于接亲戚的礼，他的解释是：
“亲戚没有来往，那叫六亲不认，这个是不可能的事，至亲的兄弟姐妹，
不可能不往来”（２０１５０３０９－邓才－Ｍ）。 亲戚之间是否需要通过资助性

互惠来维持双方之间的关系呢？ 事实上，亲戚之间是否“不收礼”是不

确定的。 有些亲戚之间依然以礼金往来维持亲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

在婚宴这种重要的仪式场合中。 他们认为“需要给来给去”维持亲戚

关系。 亲戚们也觉得有必要在高成本仪式上资助宴请者，宴请者也会

考虑收受亲戚礼金以减轻宴请负担。
在收受亲戚的礼金时，收礼者也会考量亲戚的经济水平。 在丧礼

中考虑是否收姐妹的礼金时就有经济上的考虑。 若主人的经济条件好

于姐妹，那就不接姐妹礼金，但是会让姐妹出钱“点莲灯”，①这个只是

孝敬钱，而不是帮忙抵消开支的资助性礼金；若主人的经济条件次于姐

妹，那在姐妹出钱点“莲灯”之外，还会接受姐妹的礼金，以抵消部分丧

礼支出。 前屋组长说道：“村里有个家庭家中有九个儿子一个女儿，女
儿负担重。② 人情都送不出，后来她父亲开了口，说如果她出嫁了，（儿
子们）不能接女儿的礼”（田野笔记 １－Ｐ４５－Ｍ）。 父亲体谅女儿，为女

儿定了其儿子与女儿间“不收礼”的规定。 这里考虑的是防止资助性

关系成为一种负担。
送礼物的朋友也被区分为一般朋友与好朋友。 关系远的朋友经常

会遭遇拒礼的情况。 主人不希望欠关系一般朋友的债，会“不收礼”。
在邓根的礼单中，他退回了邓经远的 ５０ 元礼金。 邓根的老婆认为邓经

远属于外面的朋友，是一般性的朋友，所以没有接受。 她强调一般性朋

友是指关系非常远的、可有可无的朋友。 然而，青年群体，因处于社会

关系网建立的初期，需要通过礼金来维持好友之间的关系，因而也保留

着好友之间的礼金往来。 但是这种好友是指经常联系、关系特别亲密

的朋友。 近年来，为了防止因“不收礼”导致关系的疏远，在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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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丧礼过程中由死者女儿负责出资举办的仪式。
按当地风俗，这里所说的“女儿负担重”是指将来女儿出嫁且生育后，九个兄弟变成九个

舅舅，而女儿需要与九个兄弟维持关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均要给九个兄弟送礼，因而

女儿的负担重。 舅舅属于地位较高的亲属关系，在宴请中，需要坐上席，但是礼金金额却

不需要最多；姑姑的地位低，但礼金需要多送。 舅舅可以不回姑姑的人情，但是姑姑不能

不送舅舅的人情，否则就会切断关系，影响兄妹关系。



圈和关系好的青年同事、青年好友之间出现了凑礼送礼物而不送礼金

的“反礼物化”现象。 在亲友乔迁与寿宴时，“镜子”与“匾”是普遍流

行的礼物。 年轻人之间也会送项链等饰品。 邓大沙结婚时，他的几个

朋友每人凑了 ５００ 元，送了一块表作为结婚礼物。 这种礼物需要时间

精心挑选，侧重于表达心意与情感。
综上所述，“收礼”的礼物关系圈由以往的差序性关系圈浓缩至亲

戚、小房及好朋友之间（如图 １ 所示）。 王跃生（２０１０）将亲戚与小房这

两种有血缘关系（包括父系与母系）、姻缘关系定义为核心亲属圈家

庭。 这种亲属圈家庭是以已为本位的亲属圈家庭。 随着上一代去世，
人们并不会把所有的亲属圈家庭交往义务继承下来，而是以己为本位，
选择自己同辈兄弟姐妹所牵涉的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圈内部具有血缘

关系，相互之间存在与生俱来的情感。 而好朋友之间则出现了物的交

换关系。 一般性朋友的淘汰与好朋友的保留体现了朋友关系的亲密

化。 礼物交换中的道义关系圈由以往差序型的礼物关系圈演变为核心

化的礼金关系圈。 其核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核心的亲属关系；另
一个是核心的朋友，即好朋友。 由此可以看到，道义性关系向本位亲属

关系圈萎缩。 核心的收礼关系圈成员具有较强的情感关系，相互之间

允许存在不完全对称的义务。

注：（１）该图为笔者参考相关资料（Ｃｈｅｒｉｓ Ｓｈｕｎ⁃ｃｈｉｎｇ Ｃｈａｎ ２００９，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 ）自制。 （２）箭头所示方向表示程度加强。

图 １　 收礼圈由外围向内收缩

５６

专题研究 “请客不收礼”：道义关系调适与农村宴请新现象研究



六、总　 结

西村“请客不收礼”的变化经历了四个过程（如图 ２ 所示）：一是

“不收礼”规则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义关系发生了临时性的

调整（简称为“关系临调”）。 二是老人礼金从收礼关系圈中分解出来，
成为“不收礼”关系，即关系分解的过程（简称为“关系分解”）。 三是

宗族精英将“不收礼”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关系圈中，对所有关系采取了

“不收礼”规则；办升学宴的家庭及外出回乡办乔迁、寿宴及丧礼的家

庭也效仿“不收礼”的新规则，这个过程是“不收礼”关系的扩张过程

（简称为“关系扩张”）。 四是部分村民为了维持礼金的资助道义，仍然

对部分关系圈保留了礼金收受的做法，即收礼关系的维持过程（简称

为“关系维持”）。 这四个过程的核心在于对礼金资助关系的调适。 因

此，“请客不收礼”的变化过程就是道义关系调适的微观过程。

图 ２　 研究框架

道义关系调适何以发生？ 声望建构与道义选择是行动者的行动机

制；村民社会位置的变动与流动资源的获取是道义关系调适发生的结

构性因素。 社会位置的变动与否、流动资源的获取与否塑造着声望建

构与道义选择的需求。 当村民发生向上社会流动时，外在声望变得更

重要，“不收礼”成为建构声望的慷慨方式；当村民向下流动或村民处

于弱势地位时，道义责任更为重要。 声望建构与道义选择交织在村民

的道义关系调适过程中。
声望建构首先表现为声望补偿的具体实践，它指涉借由某种行为

补偿以往地位下降、未受尊重的结构性经历，进而重新获得声望的行

为。 为何崛起的弱者如此重视通过“不收礼”的仪式性宴请补偿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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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它有助于为村庄建构新的社会记忆。 对于村民而言，去过谁

家吃酒席，是他们记忆最深的事情。 因此，仪式最具有价值表达的功

能，也最能建构新的社会记忆。 当崛起的弱者通过新的“不收礼”规则

获得声望补偿时，也建构了人们对他们的一种独特记忆，这种记忆在口

口相传中得以传播。 由此，具有声望补偿功能的仪式性宴请便将宴请

者恢复的社会声望内化于人们的心中。 同时，它也以这种方式告知村

民，父辈与童年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社会属于崛起的这一代。
声望建构还表现为声望竞赛的具体实践，它指涉具有某种结构地

位或者获得了某种流动资源，进而加入宴请声望竞赛的行为。 宗族精

英通过将“不收礼”延展到整个家庭，开展起声望竞赛。 那么声望竞赛

的必要性是什么？ 首先，声望竞赛可以扭转宗族精英“欠”债的道德低

点，将债务人角色转换为债权人角色。 其次，宗族精英个人的声望可以

转化为整个家庭的声望。 宴请所涉及的社会声望不是单一个体的社会

声望，而是整个家庭的社会声望。 如寿宴本身表达的即是子女孝顺，子
女、父母借此可以在社会中获得孝顺父母、“会教育子女”的好名声。
因此，“不收礼”还能将个人的社会声望转化为整个家庭的社会声望，
为整个家庭在村庄立足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宗族精英的声望竞赛

还有利于宗族精英开展宗族事务，将宴请中的声望转化为完成宗族事

务的生产力。 有升学者的家庭与外出回乡者亦加入了声望竞赛的过

程。 为何村民如此在乎升学宴中的声望？ 究其原因，对父母而言，子女

有出息已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获得“活着的意义”的重要途径。 对子

女而言，教育流动是社会流动的隐喻，以教育流动获得的个人声望能让

整个家庭获得村民尊重。 对宗族而言，由人才兴旺带来的声望本身是

宗族繁盛的价值所在。 宗族人才发达，可以为宗族本身带来资源。 为

何返乡者如此重视宴请中的声望呢？ 对外出流动者而言，祖先崇拜仍

对在外的西村人产生着影响。 在外发展的人们会回乡祭祖，重修祖辈

墓地。 已定居他乡的人也要回乡探亲。 乡情的存在是联结流动者与家

乡的强力链接器。 对于无法在外定居的人，家乡是他们发展的归宿。
因此，无论是否在外定居，家乡都是“要回去的家乡”，所以他们特别重

视用“不收礼”的慷慨行为来获取家乡的社会声望，以“感谢乡邻”、让
乡邻反欠自己的方式获得他人的尊重，以利于其回乡后在村中立足与

发展。
道义选择首先表现为对收受老人礼金的道义反省。 为何村民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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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承担起扶持老人的道义责任？ 这与礼金的负担加重有关。 改革开放

后，村庄的礼金标准逐渐升高，村民感知到礼金成为负担，甚至生动地

称请帖为“红色罚款单”。 礼金负担对村内的老人影响较大。 他们留

守在农村，经常被请去参加宴席。 老人的经济能力本来较弱，再加上随

礼负担，就无形中使老人成为村内的文化性贫困者。 他们受人情文化

规则的影响，由村庄内生的民间规则所约制。 而官方的正式制度较少

干预民间规则，政府对于文化性贫困者的关注亦不多。 因此，当文化性

贫困者缺乏正式制度的支持时，村庄内部就自发的对礼金负担进行了

道义性调适。
道义选择还表现为收取部分礼金以维持道义。 为何村民仍然需要

保留部分关系圈的礼金资助道义？ 因为“不收礼”规则是有边界的，它
的发生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对礼金资助性的功能依赖减少。 但仍然有

部分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保留着对礼金资助功能的依赖，这就使得规则

变迁过程中出现了筛选者。 保留与哪些人的资助型互惠关系不会影响

人们在村内的面子与声望呢？ 关系距离较近、情感较强的核心亲属关

系与好友便是关系选择的范围。 对核心亲属与核心好友而言，礼金不

仅有资助功能，还有表达关系距离的作用。 因此，部分人保留了核心亲

属与好友的礼金。 可见，村民的道义关系圈在缩小。
本文用道义关系调适来呈现西村“请客不收礼”表层过程与深层

意义。 从表层看，这一道义关系调适经历了不受助关系的临调、受助关

系的分解、不受助关系的扩大及受助关系的选择等过程，也涵盖了村民

灵活“收礼”与“不收礼”实践。 通过深层分析可见，村民在道德声望建

构与道义责任选择的交织中不断调适着道义关系。 当社会位置向上变

动或流动资源增多时，道德声望建构的需求增加，不受助关系会扩大，
受助关系会缩小；当社会位置向下变动或流动资源减少时，可受助关系

会受道义责任与关系程度的影响。 在“请客不收礼”的道义关系调适

过程中，村庄的随礼行为在简化，礼金关系圈在缩小；共同体的竞争性

在增强，道义性在减弱。 道义关系调适有助于深入了解村民的行动逻

辑与村庄的结构性变化。 这一概念能否用于呈现其他的礼金交换实

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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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ｂ， “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ｆｔ． ”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Ｊａｍｅｓ Ｇ． Ｃａｒｒ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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